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赵
美缘 庄小强）记者昨日从泉州市交警支队
获悉，从2026年6月16日起，丰泽交警大队
将启用一批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新增机动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点位为
丰海路往后渚大桥、通港东街分流处。以上点
位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驾驶
机动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驾驶机动车在道
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
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交通违法行为。

新增非机动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点
位为：刺桐路与津淮街交叉路口、丰泽街与
田安路交叉路口、刺桐路与泉秀街交叉路
口、坪山路与泉秀街交叉路口 、丰泽街与刺
桐路交叉路口、田安路与津淮街交叉路口、
田安路与东湖街交叉路口、大兴街与泉南路
交叉路口、泉秀街与云鹿路交叉路口、港湾
街与东海大街交叉路口、通海大道与大兴街
交叉路口、通海大道与海丝大街交叉路口、
田安路与泉秀街交叉路口、北淮街九中路
段、东涂街丰泽区实验小学路段、宝洲街与
云鹿路交叉路口。以上点位抓拍驾乘电动自
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载物未捆扎牢固或者
在行驶中的两辆非机动车间共载一个物品，
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驾驶
非机动车牵引或者拴系动物，非机动车违反
规定载人，违法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非机动
车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以及非机动车
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相关新闻

晋江启用9处“电子警察”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蒋

巧玲）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自2026年
6月15日起，在晋江市福兴路、泉安路、迎宾
路、长兴路等9处路口启用重型载货汽车闯
禁令违法行为电子抓拍系统（电子警察）。

抓拍时间为每天7:00至 23:00，重点
抓拍查处重型载货汽车、牵引车、挂车违反
禁令标志指示（闯禁令）违法行为。执行紧急
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
险车等特种车辆不受通行限制。

抓拍路口为：和平路与福兴路交叉路口、
世纪大道与福兴路交叉路口、世纪大道与迎
宾路交叉路口、泉安路与文景路交叉路口、泉
安路与华光路交叉路口、泉安路与阳光路交
叉路口、崇德路与迎宾路交叉路口、长兴路与
晓聪路交叉路口、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路口。

市区新增16处监控
抓拍非机动车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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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赵
美缘 王唯佳 文/图）为有效整治非机动车
不戴安全头盔、不按道行驶、逆向行驶等常
见交通违法行为，破解路面交通乱象治理难
点，鲤城交警立足辖区交通实际，聚焦实战
实效，创新推出“鲤小哨”智能交通安全宣教
设备，以科技赋能交管工作，开启精准化、全
天候、常态化的智慧交通治理新模式。

“鲤小哨”告别传统标语、静态展板的单
一宣传模式，打造了声光提示、文字展示、爆
闪警示三位一体的立体化宣教体系，让交通
安全宣传更有穿透力、更入人心。设备搭载
高灵敏度感应装置，可自动精准识别过往行
人、非机动车骑行人员。一旦有人员进入感
应区域，设备将同步滚动播放LED安全提
示文字、播报定制化安全语音，通过视觉、听
觉双重提醒，填补市民通行注意力盲区，实
现无感式、即时化、精准化的文明劝导，让安
全提示看得见、听得清、记得牢。

目前，鲤城交警已完成首批试点布局，
在东街、九一街、义全街、南迎宾大道等重点
路段布设20台“鲤小哨”智能宣教设备并投
入常态化使用，试点效果良好。

作为 24 小时在线的“电子专职劝导
员”，“鲤小哨”有效补齐了基层交管警力不
足、值守时段有限等短板，持续开展安全提
醒和秩序劝导，实现安全提醒不间断。后续，
鲤城交警将持续全域布放设备，织密智能宣
教劝导网络，营造时时有提醒、处处讲安全
的文明出行氛围。

智能交管设备
鲤城上岗

24小时劝导非机动车违法用AI丑化友人 玩笑还是侵权
法院：娱乐要有边界，否则易侵犯肖像权或名誉权

AI技术赋能日常娱乐的同时，恶意合成、恶搞他人影像并网络嘲讽的侵权行为屡有发生。石狮一对好友因日常琐事
结怨，一方竟利用AI技术制作、传播对方丑照和恶搞图片，搭配嘲讽贬低言论，致使其社会评价受损、身心承压。近日，石
狮市人民法院通过调解机制，成功调处这起AI恶搞引发的肖像权、名誉权侵权纠纷，既化解老友矛盾，也以案释法明确了
AI娱乐的法律边界。 □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通讯员 蔡玉玲

张某与陈某本是相识多年的好友，二
人平日经常结伴出游、分享日常。相处过
程中，双方因行程安排、费用分摊等生活
琐事不断产生分歧，矛盾日积月累，隔阂
越来越深。心生不满的陈某没有选择沟通
化解矛盾，反而借助网络发泄情绪。

此后，陈某多次在张某发布在社交平
台上的视频的评论区，发布张某的丑照以
及利用AI技术合成的恶搞图片，还配上
带有嘲讽、贬低性质的文字。这些被刻意
丑化的图片和不当言论在社交平台传播
后，让张某遭到身边亲友议论，个人社会
评价大幅下降，身心也承受了巨大压力。

张某多次私下与陈某沟通，要求对方
删除相关内容，可陈某始终置之不理。无
奈之下，张某以陈某侵犯自身肖像权、名
誉权为由向石狮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陈某删除全部侵权内容、公开赔礼道
歉，并赔偿精神损失1000元。

案情

琐事积怨生矛盾
制作传播友人丑照

案件受理后，考虑到双方是昔日好
友，矛盾由日常琐事引发，直接开庭判
决容易进一步激化矛盾，于是经过双方
同意后将案件分流给经验丰富的调解
员老蔡调处。

调解初期，双方情绪对立严重。张
某认为陈某的恶搞行为让自己颜面尽
失，坚持要求对方道歉并赔偿损失；而
陈某始终不以为然，辩称自己只是和朋
友斗气、单纯泄愤，不过是朋友间的小

玩笑，并不认为自己存在侵权行为，拒
绝承担赔偿责任。

面对调解僵局，老蔡转换思路，
采用“背靠背沟通+面对面协商”的方
式开展工作。一方面，向陈某逐条解
读民法典中关于肖像权、名誉权的法
律规定，明确告知其未经当事人许
可，擅自制作、传播丑化他人的图片，
造成当事人社会评价降低，已经构成
侵权，必须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另一

方面，耐心安抚张某的情绪，劝说其
念及多年情谊，给予对方改过自新的
机会。

在老蔡的释法明理与耐心劝导
下，陈某终于认清自身行为的错误与
危害，主动向张某诚恳致歉，并承诺立
即删除平台上所有侵权图文。张某也
选择谅解对方，主动放弃精神损害赔
偿的诉求。最终，双方握手言和，顺利
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 柔性调解破僵局 释法明理促和解

随着AI技术普及，AI换脸、AI合
成图片成为很多人娱乐消遣的方式，但
技术自由绝不等于行为自由，互联网从
来不是法外之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
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
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
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
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同时，民事主体享
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
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未经他人同意，利用AI恶搞他人、
制作丑化图片并在网络传播，首先会侵
犯对方的肖像权；如果内容低俗、带有
嘲讽诋毁的言辞，造成当事人社会评价
降低，还会同时构成名誉权侵权。侵权
者不仅要删除相关内容、赔礼道歉并赔

偿损失，情节恶劣的还会被处以罚款、
拘留。网络平台和AI软件运营方，也必
须履行内容审核的责任。

如果遭遇此类侵权，可先截图、录屏
留存证据，向平台发起投诉；若问题无法解
决，可通过向法院起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娱乐要有尺度，玩笑守住底线。切
勿滥用AI技术恶意恶搞他人，以免触
碰法律红线。

提醒 合理利用新技术 网络玩笑守底线

进 入 6 月 ，夏
季夜生活、夜经济逐

渐升温，加之美加墨世界杯
开赛、高考结束，各类聚餐饮酒活动
增加，酒驾醉驾也进入高发时段。泉
州交警部门提醒广大球迷朋友们，在
激情看球欢畅饮酒的同时，要牢记酒
后不开车。各地公安交警部门将在酒
吧、大排档等涉酒娱乐场所周边路段
开展整治行动，严查酒醉驾。

□融媒体记者 张晓明 通讯员
赵美缘 文/图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灵 杨泳红
通讯员李菲敏）生父去世，生母不明，14
岁的“足球少年”小阳面临护照无法办理、
可能错失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困境。
近日，南安市人民法院美林法庭审结一起
指定监护人案件，依法指定小阳的祖父黄
爷爷为其法定监护人，为孩子扫清了参加
国际比赛的法律障碍，也为他健康成长构
建起坚实的法律防护网。

小阳出生于2014年，父亲2021年去
世，母亲自其出生后便离家，他的出生医
学证明和户口本上均未登记母亲的身份
信息。多年来，他一直随祖父黄爷爷、祖母
黄奶奶共同生活。

小阳热爱足球运动，凭借出色表现，

有望成为代表参加“成功杯”国际青少年
足球邀请赛。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
前：未成年人办理护照，必须由其法定监
护人申请。他的父母均无法履行监护职
责，没有人有权为他办理护照，出国比赛
之路因此受阻。

祖父黄爷爷遂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
指定自己为小阳的法定监护人。

受理案件后，南安法院美林法庭进行
了细致的走访调查，均无法查明小阳生物
学母亲的身份信息。

南安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
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

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
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
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经审查，黄爷爷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身体健康，有固定住所和稳定收
入，且有配偶黄奶奶协助照顾，能够为小
阳提供成长所需的物质生活保障。同时，
黄爷爷对抚养孙子小阳健康成长表现出
强烈意愿，也未发现黄爷爷存在不良品
行和嗜好。小阳亦愿意由祖父黄爷爷担
任监护人。

综合考虑监护能力、情感联系、生活
稳定性及未成年人真实意愿，法院秉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依法指定黄爷

爷为小阳的法定监护人。同时，法院在裁
判中明确：如小阳的生物学母亲日后明确
身份，其有权在小阳未满十八周岁前通过
法定途径申请变更监护人。

法官提醒：现实生活中，因父母死亡、
失踪、服刑或丧失监护能力导致未成年人
监护缺位的情形并不鲜见，有监护能力的
近亲属或相关组织应及时向人民法院申
请指定监护人，避免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照
料的风险之中。

父亲去世母亲不明，足球少年申请护照遇难题——

法院指定监护人助圆梦

不少驾驶人都有这样的认知误区：
前一晚喝了酒，只要睡上一觉、第二天
头脑清醒，开车就不算酒驾。殊不知酒
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速度因人而异，仅凭
体感判断并不可靠，“隔夜酒”同样可能
触碰法律红线。近日，泉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交警大队就在早间专项整治中，查
获了一起典型的隔夜酒驾违法行为。

近日，开发区交警大队在国道324
线 187公里路段开展早间交通违法整
治。执勤过程中，民警示意一辆小型轿
车靠边停车接受例行检查。车窗刚降
下，一股淡淡的酒气便从驾驶室内飘散
出来，民警当即判断驾驶人存在酒后驾
驶嫌疑。

随后，民警对驾驶人卓某进行呼气
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

为53mg/100ml，已达到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法定标准。面对检测数值，卓某
起初满脸诧异，坚称自己当天早上滴酒
未沾，想不通为何会查出酒气。

在民警的提醒下，卓某才想起前一
晚的聚会：他前一日晚间与老同学聚餐
叙旧，席间兴致颇高，喝了不少白酒，直
到当晚11时左右才结束回家，到家后
便倒头睡下。第二天起床后，他感觉头
脑清醒、毫无醉意，便想当然地认为体
内酒精早已代谢完毕，放心地驾车前往
公司上班，全然没意识到“隔夜酒”仍在
身体里残留。

弄清原委后，卓某懊悔不已，坦言
自己一直以为“睡过一晚、人清醒了就
不算酒驾”，没想到看似正常的状态下，
血液里的酒精还没完全消退，最终还是

触犯了法律。
目前，卓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将依法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泉州交警提醒:酒精代谢速度受饮

酒量、个人体质、肝功能、睡眠状态等多
种因素影响，不存在“睡一觉就一定代谢
完毕”的固定标准。部分人前一晚大量饮
酒后，次日晨起看似意识清醒，血液中仍
可能残留酒精，此时驾车上路反应力、判
断力都会受到隐性影响，既属于酒驾违法
行为，也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酒驾的判
定标准以血液酒精含量为准，与饮酒间隔
时间、自我体感状态无关。饮酒后请务必
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切勿心存侥幸驾车
上路；若前一晚饮酒较多，建议次日尽量
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免因“隔夜
酒”引发违法与事故风险。

宿醉后自认“酒醒了”隔夜酒驾上路被查

近日，泉州台商区交警部门依法查处
一起醉酒驾驶引发的单方交通事故。

当日2时许，夜色深沉，苏某饮酒后
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县道309线通港路
10公里100米苏坑村路段。受酒精麻痹
作用影响，苏某注意力下降、操控失准，车
辆径直撞上道路中央的隔离花圃，造成车
辆车身及花圃设施不同程度损坏，所幸事
故未造成人员受伤。

接到报警后，台商区交警大队民警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民警现场发现
驾驶人苏某浑身散发浓烈酒气，存在酒
后驾驶嫌疑。面对民警询问，苏某坦言
自己此前曾饮酒，抱着“凌晨时段没有
交警查车”的侥幸心理驾车上路。随
后，民警依法将苏某带至医院抽取血
液样本，经司法鉴定机构检测，苏某血
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98.97mg/100ml，已
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涉嫌危险
驾驶。

经交警部门认定，苏某承担本起事
故的全部责任。面对鉴定结果，苏某懊
悔不已，称原本以为时间晚，路上也没
什么车，不会出问题，没想到不仅撞坏
车辆，还触犯了刑法。目前，该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苏某将依法被追究刑事
责任。

泉州交警提醒:酒驾醉驾的认定无
关路程长短、不分时段早晚，只要酒后
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就已触碰法律
红线。酒精会严重削弱人的反应力、判
断力与操作精准度，哪怕短途行驶也暗
藏巨大安全风险。请务必摒弃侥幸心
理，始终坚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车”的安全底线，为自身与他人的交通
安全负责。

深夜醉驾失控撞花圃
心存侥幸终酿苦果

世界杯期间 严查酒醉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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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管设备智能交管设备““上新上新””


